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偉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梁家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乙○○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

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

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

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說明：上訴人就未提出具體理由聲明

上訴部分，並無請求撤銷、變更原判決之意，自無再擬制視

為全部上訴之必要，爰配合修正，刪除第348條第1項後段

「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之規定，且該條第2項

所稱「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

限，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

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者，亦屬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

（下稱被告）乙○○被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

件，經原審就傷害部分為不受理之諭知，其餘則為有罪判

決，然就其被訴非法寄藏獵槍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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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諭知，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

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前開經原審判決不受

理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均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又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已明示僅對原

判決之「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6-97頁），並具狀就

其餘部分撤回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105頁），且其辯護人於本院亦為相同之表示（見本

院卷第9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

「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含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就本案犯行已全部自白、坦承犯行，且就本案槍枝來源

已經交代清楚來源、去向。請考量被告除本次偶發事件，因

一時失慮方持槍助勢外，平素並無其他持槍之踰矩行為，且

本案發生後，就相應事件原因，與槍枝來源，均坦承交代，

對於司法資源並無多所耗費，態度甚佳，況槍枝已經扣案沒

收，要無可能再遭濫用，原審僅減輕其刑，未能考量其餘因

素，未予免刑，容有過苛。

　㈡被告需要扶養之人數眾多，且已與告訴人即其○甲○○和

解，請斟酌上情，給予被告免刑。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1.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

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

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

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

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

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

而不予調查之違法；且第一審判決後，被告提起第二審上

訴，檢察官則未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第二審，而第一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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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第二審自不得逕行改判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至檢察官若未主

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

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

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檢察官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是否加重

等節，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是否構成累犯、

應否加重其刑均未主張或陳述，僅稱「請酌情衡判」、「原

起訴檢察官並未主張（累犯），原審量刑尚稱妥適，請駁回

被告上訴」等語（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02-103

頁）。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09

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嗣於109年10

月15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36頁），是被告受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於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依上

開說明，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

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

一特別預防之必要。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分配及責任，法院不

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

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本件不得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加重法定最低刑。然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仍得作為刑

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並無疑

義。

　㈡應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減輕其

刑：

　1.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犯本條

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

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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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犯罪形態，倘該槍砲、彈

藥、刀械已經移轉持有，而兼有來源及去向者，固應供述全

部之來源及去向，始符合上開規定，但其犯罪行為，僅有來

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者，祇要供述全部來源，

或全部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

時，即符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非謂該犯罪行為，必

須兼有來源及去向，始有該條項之適用，否則情節較重者

（兼有來源及去向），合於減免之規定，情節較輕者（僅有

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反而不合於減免之

規定，豈不造成輕重失衡（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130

號、99年度台上字第644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判決

意旨可資參照）。

　2.經查，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凌晨，持本案獵槍朝告訴人甲○

○作勢使用以為恫嚇後，固經在場之證人即告訴人甲○○、

伍木忠（伍木忠原提起傷害告訴，嗣已撤回告訴，經原審就

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報警處理，然該2人均未能說明被告

所使用本案獵槍之來源，此觀告訴人甲○○同日凌晨4時5分

之警詢筆錄（見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

卷【下稱偵卷】第9-12頁）、伍木忠同日凌晨3時30分之警

詢筆錄（見偵卷第13-17頁）即明。而被告於同日遭警拘提

到案及扣得本案獵槍後，即於同日中午12時36分許，向警方

坦稱本案獵槍為其向○○丁○○借得（見偵卷第133頁），

嗣丁○○於同日下午3時23分許接受警詢時，覈實被告所述

上情（見偵卷第44頁）。則自上開偵查歷程以觀，足徵檢警

機關於被告供出本案獵槍來源前，實未能掌握關於本案獵槍

來源為丁○○之確切證據，堪信本案獵槍來源即丁○○一

情，確係基於被告供述始因而查獲，雖事後檢警尚未對丁○

○為其他調查，仍寬認被告合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

條第4項前段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3.惟衡酌被告持本案獵槍作非法使用，且係持槍對家人恫嚇施

暴，並已有扣板機之動作，幸因槍枝內無子彈而未生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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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證人甲○○、伍木忠證述綦詳在卷（見偵卷第10、25

頁，第13頁），顯不宜依該規定免除其刑，爰僅減輕其刑。

　㈢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1.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

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

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

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

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

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

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

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88年度台上字

第1862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2.經查，被告持有本案獵槍之初，乃基於狩獵使用之合法目

的，僅因一時失慮，始持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

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未曾飾詞

卸責，於原審時更已與另一告訴人伍木忠達成和解，而獲諒

解撤告，此有和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可參（見原審卷第

47、73-75頁），並於原審審理時當庭向告訴人甲○○致

歉，有原審審判筆錄為憑（見原審卷第72頁），而於本院審

判中，亦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

諒，有告訴人甲○○於準備程序之陳述可證（見本院卷第66

頁），且按期給付和解金額中，目前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

萬元（有被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7

頁），顯有悛悔實據，然被告因上述前案紀錄致無從併為緩

刑宣告，則綜觀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如逕科以依法減刑後之

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應有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寬憫心態，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

告之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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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予以量

刑，固非無見，惟查：

　1.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

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係指

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

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

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原審

未先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之法定

減輕事由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後，再審度若僅減輕其刑，被

告之犯罪情狀是否仍堪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刑度

（即1年）仍嫌過重，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規定予以遞減

其刑，審酌順序上容有違誤。

　2.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

時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犯後是否坦承其所犯過錯，力謀

恢復原狀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

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

酌，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子考量。查被告已於本院審判中，

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且按期

給付和解金額中等情，已如前述；告訴人甲○○並為被告求

情稱：我原諒被告，被告有說要給我1筆錢，被告有跟我道

歉，所以我原諒他，我想看他以後的表現給他機會，原審判

的刑我認為太重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堪認其犯罪後

有積極彌補錯誤之具體表現，犯後態度良好，顯有悔悟之

心。原審未及審酌上情，然據以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科刑

審酌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非無理

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獵槍從事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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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犯行，而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無形威脅，固屬不

該；然慮及被告有上述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後

執行完畢之素行，及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而將狩獵用獵槍持

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

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更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

諒解，目前分期給付和解金額中，已如前述，犯後態度良

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維護邊坡工

作，日薪約2千元，育有5個未成年子女，最大的就讀高一、

但休學中，最小的就讀國小二年級，另外分別就讀國中一、

二、三年級，其中就讀國中二年級的小孩，目前在高雄長庚

醫院因病治療中（有該子女之診斷證明書及身心障礙證明在

卷【見原審卷第77-81頁】）；5個子女及中風的父親均需要

我扶養、照顧等語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

卷第102頁），暨告訴人前述對被告刑度表示之意見、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對刑度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0

3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育有5名未成年子女，已如上述。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

兒童權利公約，固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

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

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

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惟查，被告子女目前有1位就醫、1

位休學，其餘均就學中，雖未使其等表意，然被告到庭已表

明：該5名子女由其扶養、照顧等語，可認被告與其子女之

依附關係甚深、子女均仰賴其扶養及照顧。茲本院於審理

時，被告已表示上情，被告及辯護人並就科刑部分均已表示

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101-102頁），辯護人於科刑

辯論時亦為被告提出其需扶養之人口眾多一節（見本院卷第

103頁），且本案刑期並非使被告定須與其子女分離，是以

本院就將使其子女可能與被告分離之本案訴訟程序中，已基

於兒童最佳利益而給予利害關係人即兒童之父（即被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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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並陳述有關兒童部分意見之機會，已了解其子女是否受被

告扶養、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等情，將其未成年子女有無依賴

被告扶養等有關兒童利益之量刑因子予以考量。依此，本院

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應無違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詣峰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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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減輕其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

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

者，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

處。

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

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

至三分之一。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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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偉忠




選任辯護人  梁家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乙○○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說明：上訴人就未提出具體理由聲明上訴部分，並無請求撤銷、變更原判決之意，自無再擬制視為全部上訴之必要，爰配合修正，刪除第348條第1項後段「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之規定，且該條第2項所稱「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者，亦屬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乙○○被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就傷害部分為不受理之諭知，其餘則為有罪判決，然就其被訴非法寄藏獵槍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前開經原審判決不受理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均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又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已明示僅對原判決之「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6-97頁），並具狀就其餘部分撤回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頁），且其辯護人於本院亦為相同之表示（見本院卷第9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含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就本案犯行已全部自白、坦承犯行，且就本案槍枝來源已經交代清楚來源、去向。請考量被告除本次偶發事件，因一時失慮方持槍助勢外，平素並無其他持槍之踰矩行為，且本案發生後，就相應事件原因，與槍枝來源，均坦承交代，對於司法資源並無多所耗費，態度甚佳，況槍枝已經扣案沒收，要無可能再遭濫用，原審僅減輕其刑，未能考量其餘因素，未予免刑，容有過苛。
　㈡被告需要扶養之人數眾多，且已與告訴人即其○甲○○和解，請斟酌上情，給予被告免刑。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1.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且第一審判決後，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第二審，而第一審判決若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第二審自不得逕行改判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至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檢察官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是否加重等節，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是否構成累犯、應否加重其刑均未主張或陳述，僅稱「請酌情衡判」、「原起訴檢察官並未主張（累犯），原審量刑尚稱妥適，請駁回被告上訴」等語（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02-103頁）。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09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嗣於109年10月15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6頁），是被告受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依上開說明，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分配及責任，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本件不得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法定最低刑。然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仍得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並無疑義。
　㈡應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1.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犯罪形態，倘該槍砲、彈藥、刀械已經移轉持有，而兼有來源及去向者，固應供述全部之來源及去向，始符合上開規定，但其犯罪行為，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者，祇要供述全部來源，或全部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時，即符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非謂該犯罪行為，必須兼有來源及去向，始有該條項之適用，否則情節較重者（兼有來源及去向），合於減免之規定，情節較輕者（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反而不合於減免之規定，豈不造成輕重失衡（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130號、99年度台上字第644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經查，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凌晨，持本案獵槍朝告訴人甲○○作勢使用以為恫嚇後，固經在場之證人即告訴人甲○○、伍木忠（伍木忠原提起傷害告訴，嗣已撤回告訴，經原審就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報警處理，然該2人均未能說明被告所使用本案獵槍之來源，此觀告訴人甲○○同日凌晨4時5分之警詢筆錄（見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卷【下稱偵卷】第9-12頁）、伍木忠同日凌晨3時30分之警詢筆錄（見偵卷第13-17頁）即明。而被告於同日遭警拘提到案及扣得本案獵槍後，即於同日中午12時36分許，向警方坦稱本案獵槍為其向○○丁○○借得（見偵卷第133頁），嗣丁○○於同日下午3時23分許接受警詢時，覈實被告所述上情（見偵卷第44頁）。則自上開偵查歷程以觀，足徵檢警機關於被告供出本案獵槍來源前，實未能掌握關於本案獵槍來源為丁○○之確切證據，堪信本案獵槍來源即丁○○一情，確係基於被告供述始因而查獲，雖事後檢警尚未對丁○○為其他調查，仍寬認被告合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3.惟衡酌被告持本案獵槍作非法使用，且係持槍對家人恫嚇施暴，並已有扣板機之動作，幸因槍枝內無子彈而未生憾事，此有證人甲○○、伍木忠證述綦詳在卷（見偵卷第10、25頁，第13頁），顯不宜依該規定免除其刑，爰僅減輕其刑。
　㈢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1.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2.經查，被告持有本案獵槍之初，乃基於狩獵使用之合法目的，僅因一時失慮，始持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未曾飾詞卸責，於原審時更已與另一告訴人伍木忠達成和解，而獲諒解撤告，此有和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可參（見原審卷第47、73-75頁），並於原審審理時當庭向告訴人甲○○致歉，有原審審判筆錄為憑（見原審卷第72頁），而於本院審判中，亦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有告訴人甲○○於準備程序之陳述可證（見本院卷第66頁），且按期給付和解金額中，目前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有被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7頁），顯有悛悔實據，然被告因上述前案紀錄致無從併為緩刑宣告，則綜觀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如逕科以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應有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寬憫心態，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予以量刑，固非無見，惟查：
　1.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原審未先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之法定減輕事由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後，再審度若僅減輕其刑，被告之犯罪情狀是否仍堪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刑度（即1年）仍嫌過重，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規定予以遞減其刑，審酌順序上容有違誤。
　2.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犯後是否坦承其所犯過錯，力謀恢復原狀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子考量。查被告已於本院審判中，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且按期給付和解金額中等情，已如前述；告訴人甲○○並為被告求情稱：我原諒被告，被告有說要給我1筆錢，被告有跟我道歉，所以我原諒他，我想看他以後的表現給他機會，原審判的刑我認為太重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堪認其犯罪後有積極彌補錯誤之具體表現，犯後態度良好，顯有悔悟之心。原審未及審酌上情，然據以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科刑審酌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獵槍從事恐嚇犯行，而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無形威脅，固屬不該；然慮及被告有上述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後執行完畢之素行，及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而將狩獵用獵槍持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更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諒解，目前分期給付和解金額中，已如前述，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維護邊坡工作，日薪約2千元，育有5個未成年子女，最大的就讀高一、但休學中，最小的就讀國小二年級，另外分別就讀國中一、二、三年級，其中就讀國中二年級的小孩，目前在高雄長庚醫院因病治療中（有該子女之診斷證明書及身心障礙證明在卷【見原審卷第77-81頁】）；5個子女及中風的父親均需要我扶養、照顧等語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2頁），暨告訴人前述對被告刑度表示之意見、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刑度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03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育有5名未成年子女，已如上述。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固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惟查，被告子女目前有1位就醫、1位休學，其餘均就學中，雖未使其等表意，然被告到庭已表明：該5名子女由其扶養、照顧等語，可認被告與其子女之依附關係甚深、子女均仰賴其扶養及照顧。茲本院於審理時，被告已表示上情，被告及辯護人並就科刑部分均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101-102頁），辯護人於科刑辯論時亦為被告提出其需扶養之人口眾多一節（見本院卷第103頁），且本案刑期並非使被告定須與其子女分離，是以本院就將使其子女可能與被告分離之本案訴訟程序中，已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而給予利害關係人即兒童之父（即被告）參與並陳述有關兒童部分意見之機會，已了解其子女是否受被告扶養、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等情，將其未成年子女有無依賴被告扶養等有關兒童利益之量刑因子予以考量。依此，本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應無違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詣峰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
減輕其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
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
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偉忠





選任辯護人  梁家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乙○○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

    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

    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說明：上訴人就未提出具體理由聲明

    上訴部分，並無請求撤銷、變更原判決之意，自無再擬制視

    為全部上訴之必要，爰配合修正，刪除第348條第1項後段「

    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之規定，且該條第2項所

    稱「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

    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之諭知者，亦屬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

    告）乙○○被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就

    傷害部分為不受理之諭知，其餘則為有罪判決，然就其被訴

    非法寄藏獵槍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被告

    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依刑事訴訟法

    第348條第2項規定，前開經原審判決不受理及不另為無罪諭

    知部分，均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又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已明示僅對原

    判決之「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6-97頁），並具狀就

    其餘部分撤回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105頁），且其辯護人於本院亦為相同之表示（見本

    院卷第9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

    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含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就本案犯行已全部自白、坦承犯行，且就本案槍枝來源

    已經交代清楚來源、去向。請考量被告除本次偶發事件，因

    一時失慮方持槍助勢外，平素並無其他持槍之踰矩行為，且

    本案發生後，就相應事件原因，與槍枝來源，均坦承交代，

    對於司法資源並無多所耗費，態度甚佳，況槍枝已經扣案沒

    收，要無可能再遭濫用，原審僅減輕其刑，未能考量其餘因

    素，未予免刑，容有過苛。

　㈡被告需要扶養之人數眾多，且已與告訴人即其○甲○○和解，請

    斟酌上情，給予被告免刑。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1.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

    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

    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

    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

    ，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

    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

    予調查之違法；且第一審判決後，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檢

    察官則未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第二審，而第一審判決若無不

    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第二審自不得逕行改判依刑法

    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至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

    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

    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

    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

    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

    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檢察官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是否加重

    等節，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是否構成累犯、

    應否加重其刑均未主張或陳述，僅稱「請酌情衡判」、「原

    起訴檢察官並未主張（累犯），原審量刑尚稱妥適，請駁回

    被告上訴」等語（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02-103頁）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09年度

    東原交簡字第1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嗣於109年10月15

    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36頁），是被告受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於5年以

    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依上開說

    明，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

    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

    別預防之必要。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分配及責任，法院不予調

    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

    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本件不得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

    法定最低刑。然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仍得作為刑法第

    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並無疑義。

　㈡應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1.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犯本條

    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

    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

    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犯罪形態，倘該槍砲、彈

    藥、刀械已經移轉持有，而兼有來源及去向者，固應供述全

    部之來源及去向，始符合上開規定，但其犯罪行為，僅有來

    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者，祇要供述全部來源，

    或全部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

    時，即符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非謂該犯罪行為，必

    須兼有來源及去向，始有該條項之適用，否則情節較重者（

    兼有來源及去向），合於減免之規定，情節較輕者（僅有來

    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反而不合於減免之規

    定，豈不造成輕重失衡（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130號、

    99年度台上字第644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判決意旨

    可資參照）。

　2.經查，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凌晨，持本案獵槍朝告訴人甲○○

    作勢使用以為恫嚇後，固經在場之證人即告訴人甲○○、伍木

    忠（伍木忠原提起傷害告訴，嗣已撤回告訴，經原審就此部

    分為不受理判決）報警處理，然該2人均未能說明被告所使

    用本案獵槍之來源，此觀告訴人甲○○同日凌晨4時5分之警詢

    筆錄（見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卷【下

    稱偵卷】第9-12頁）、伍木忠同日凌晨3時30分之警詢筆錄

    （見偵卷第13-17頁）即明。而被告於同日遭警拘提到案及

    扣得本案獵槍後，即於同日中午12時36分許，向警方坦稱本

    案獵槍為其向○○丁○○借得（見偵卷第133頁），嗣丁○○於同

    日下午3時23分許接受警詢時，覈實被告所述上情（見偵卷

    第44頁）。則自上開偵查歷程以觀，足徵檢警機關於被告供

    出本案獵槍來源前，實未能掌握關於本案獵槍來源為丁○○之

    確切證據，堪信本案獵槍來源即丁○○一情，確係基於被告供

    述始因而查獲，雖事後檢警尚未對丁○○為其他調查，仍寬認

    被告合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之減輕或

    免除其刑之規定。

　3.惟衡酌被告持本案獵槍作非法使用，且係持槍對家人恫嚇施

    暴，並已有扣板機之動作，幸因槍枝內無子彈而未生憾事，

    此有證人甲○○、伍木忠證述綦詳在卷（見偵卷第10、25頁，

    第13頁），顯不宜依該規定免除其刑，爰僅減輕其刑。

　㈢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1.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

    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

    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

    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

    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

    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

    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

    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88年度台上字

    第1862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2.經查，被告持有本案獵槍之初，乃基於狩獵使用之合法目的

    ，僅因一時失慮，始持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

    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未曾飾詞卸

    責，於原審時更已與另一告訴人伍木忠達成和解，而獲諒解

    撤告，此有和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可參（見原審卷第47

    、73-75頁），並於原審審理時當庭向告訴人甲○○致歉，有

    原審審判筆錄為憑（見原審卷第72頁），而於本院審判中，

    亦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有告訴

    人甲○○於準備程序之陳述可證（見本院卷第66頁），且按期

    給付和解金額中，目前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有被告

    所提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7頁），顯有悛

    悔實據，然被告因上述前案紀錄致無從併為緩刑宣告，則綜

    觀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如逕科以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度刑

    即有期徒刑1年，應有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

    同情之寬憫心態，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依

    法遞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予以量刑

    ，固非無見，惟查：

　1.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

    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係指

    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

    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

    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原審

    未先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之法定

    減輕事由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後，再審度若僅減輕其刑，被

    告之犯罪情狀是否仍堪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刑度

    （即1年）仍嫌過重，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規定予以遞減

    其刑，審酌順序上容有違誤。

　2.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

    時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犯後是否坦承其所犯過錯，力謀

    恢復原狀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

    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

    ，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子考量。查被告已於本院審判中，與

    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且按期給付和

    解金額中等情，已如前述；告訴人甲○○並為被告求情稱：我

    原諒被告，被告有說要給我1筆錢，被告有跟我道歉，所以

    我原諒他，我想看他以後的表現給他機會，原審判的刑我認

    為太重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堪認其犯罪後有積極彌

    補錯誤之具體表現，犯後態度良好，顯有悔悟之心。原審未

    及審酌上情，然據以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科刑審酌即有未

    合。被告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非無理由，應由本

    院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獵槍從事恐

    嚇犯行，而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無形威脅，固屬不

    該；然慮及被告有上述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後

    執行完畢之素行，及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而將狩獵用獵槍持

    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

    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更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諒

    解，目前分期給付和解金額中，已如前述，犯後態度良好，

    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維護邊坡工作，

    日薪約2千元，育有5個未成年子女，最大的就讀高一、但休

    學中，最小的就讀國小二年級，另外分別就讀國中一、二、

    三年級，其中就讀國中二年級的小孩，目前在高雄長庚醫院

    因病治療中（有該子女之診斷證明書及身心障礙證明在卷【

    見原審卷第77-81頁】）；5個子女及中風的父親均需要我扶

    養、照顧等語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

    102頁），暨告訴人前述對被告刑度表示之意見、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對刑度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03頁

    ），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育有5名未成年子女，已如上述。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

    兒童權利公約，固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

    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

    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

    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惟查，被告子女目前有1位就醫、1

    位休學，其餘均就學中，雖未使其等表意，然被告到庭已表

    明：該5名子女由其扶養、照顧等語，可認被告與其子女之

    依附關係甚深、子女均仰賴其扶養及照顧。茲本院於審理時

    ，被告已表示上情，被告及辯護人並就科刑部分均已表示無

    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101-102頁），辯護人於科刑辯

    論時亦為被告提出其需扶養之人口眾多一節（見本院卷第10

    3頁），且本案刑期並非使被告定須與其子女分離，是以本

    院就將使其子女可能與被告分離之本案訴訟程序中，已基於

    兒童最佳利益而給予利害關係人即兒童之父（即被告）參與

    並陳述有關兒童部分意見之機會，已了解其子女是否受被告

    扶養、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等情，將其未成年子女有無依賴被

    告扶養等有關兒童利益之量刑因子予以考量。依此，本院所

    踐行之訴訟程序應無違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詣峰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

減輕其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

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

，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

。

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

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

至三分之一。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偉忠





選任辯護人  梁家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乙○○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說明：上訴人就未提出具體理由聲明上訴部分，並無請求撤銷、變更原判決之意，自無再擬制視為全部上訴之必要，爰配合修正，刪除第348條第1項後段「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之規定，且該條第2項所稱「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者，亦屬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乙○○被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就傷害部分為不受理之諭知，其餘則為有罪判決，然就其被訴非法寄藏獵槍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前開經原審判決不受理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均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又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已明示僅對原判決之「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6-97頁），並具狀就其餘部分撤回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頁），且其辯護人於本院亦為相同之表示（見本院卷第9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上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含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就本案犯行已全部自白、坦承犯行，且就本案槍枝來源已經交代清楚來源、去向。請考量被告除本次偶發事件，因一時失慮方持槍助勢外，平素並無其他持槍之踰矩行為，且本案發生後，就相應事件原因，與槍枝來源，均坦承交代，對於司法資源並無多所耗費，態度甚佳，況槍枝已經扣案沒收，要無可能再遭濫用，原審僅減輕其刑，未能考量其餘因素，未予免刑，容有過苛。

　㈡被告需要扶養之人數眾多，且已與告訴人即其○甲○○和解，請斟酌上情，給予被告免刑。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1.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且第一審判決後，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第二審，而第一審判決若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第二審自不得逕行改判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至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檢察官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是否加重等節，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是否構成累犯、應否加重其刑均未主張或陳述，僅稱「請酌情衡判」、「原起訴檢察官並未主張（累犯），原審量刑尚稱妥適，請駁回被告上訴」等語（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02-103頁）。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09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嗣於109年10月15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6頁），是被告受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依上開說明，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分配及責任，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本件不得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法定最低刑。然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仍得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並無疑義。

　㈡應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1.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犯罪形態，倘該槍砲、彈藥、刀械已經移轉持有，而兼有來源及去向者，固應供述全部之來源及去向，始符合上開規定，但其犯罪行為，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者，祇要供述全部來源，或全部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時，即符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非謂該犯罪行為，必須兼有來源及去向，始有該條項之適用，否則情節較重者（兼有來源及去向），合於減免之規定，情節較輕者（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反而不合於減免之規定，豈不造成輕重失衡（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130號、99年度台上字第644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經查，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凌晨，持本案獵槍朝告訴人甲○○作勢使用以為恫嚇後，固經在場之證人即告訴人甲○○、伍木忠（伍木忠原提起傷害告訴，嗣已撤回告訴，經原審就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報警處理，然該2人均未能說明被告所使用本案獵槍之來源，此觀告訴人甲○○同日凌晨4時5分之警詢筆錄（見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11號卷【下稱偵卷】第9-12頁）、伍木忠同日凌晨3時30分之警詢筆錄（見偵卷第13-17頁）即明。而被告於同日遭警拘提到案及扣得本案獵槍後，即於同日中午12時36分許，向警方坦稱本案獵槍為其向○○丁○○借得（見偵卷第133頁），嗣丁○○於同日下午3時23分許接受警詢時，覈實被告所述上情（見偵卷第44頁）。則自上開偵查歷程以觀，足徵檢警機關於被告供出本案獵槍來源前，實未能掌握關於本案獵槍來源為丁○○之確切證據，堪信本案獵槍來源即丁○○一情，確係基於被告供述始因而查獲，雖事後檢警尚未對丁○○為其他調查，仍寬認被告合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3.惟衡酌被告持本案獵槍作非法使用，且係持槍對家人恫嚇施暴，並已有扣板機之動作，幸因槍枝內無子彈而未生憾事，此有證人甲○○、伍木忠證述綦詳在卷（見偵卷第10、25頁，第13頁），顯不宜依該規定免除其刑，爰僅減輕其刑。

　㈢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1.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2.經查，被告持有本案獵槍之初，乃基於狩獵使用之合法目的，僅因一時失慮，始持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未曾飾詞卸責，於原審時更已與另一告訴人伍木忠達成和解，而獲諒解撤告，此有和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可參（見原審卷第47、73-75頁），並於原審審理時當庭向告訴人甲○○致歉，有原審審判筆錄為憑（見原審卷第72頁），而於本院審判中，亦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有告訴人甲○○於準備程序之陳述可證（見本院卷第66頁），且按期給付和解金額中，目前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有被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7頁），顯有悛悔實據，然被告因上述前案紀錄致無從併為緩刑宣告，則綜觀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如逕科以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應有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寬憫心態，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予以量刑，固非無見，惟查：

　1.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原審未先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之法定減輕事由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後，再審度若僅減輕其刑，被告之犯罪情狀是否仍堪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刑度（即1年）仍嫌過重，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規定予以遞減其刑，審酌順序上容有違誤。

　2.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犯後是否坦承其所犯過錯，力謀恢復原狀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子考量。查被告已於本院審判中，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告訴人甲○○原諒，且按期給付和解金額中等情，已如前述；告訴人甲○○並為被告求情稱：我原諒被告，被告有說要給我1筆錢，被告有跟我道歉，所以我原諒他，我想看他以後的表現給他機會，原審判的刑我認為太重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堪認其犯罪後有積極彌補錯誤之具體表現，犯後態度良好，顯有悔悟之心。原審未及審酌上情，然據以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科刑審酌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獵槍從事恐嚇犯行，而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無形威脅，固屬不該；然慮及被告有上述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後執行完畢之素行，及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而將狩獵用獵槍持以作本案不法用途，然非法持有而用於犯罪之時間甚短，遭查獲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更已與告訴人甲○○達成和解而獲諒解，目前分期給付和解金額中，已如前述，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維護邊坡工作，日薪約2千元，育有5個未成年子女，最大的就讀高一、但休學中，最小的就讀國小二年級，另外分別就讀國中一、二、三年級，其中就讀國中二年級的小孩，目前在高雄長庚醫院因病治療中（有該子女之診斷證明書及身心障礙證明在卷【見原審卷第77-81頁】）；5個子女及中風的父親均需要我扶養、照顧等語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2頁），暨告訴人前述對被告刑度表示之意見、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刑度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03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育有5名未成年子女，已如上述。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固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惟查，被告子女目前有1位就醫、1位休學，其餘均就學中，雖未使其等表意，然被告到庭已表明：該5名子女由其扶養、照顧等語，可認被告與其子女之依附關係甚深、子女均仰賴其扶養及照顧。茲本院於審理時，被告已表示上情，被告及辯護人並就科刑部分均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101-102頁），辯護人於科刑辯論時亦為被告提出其需扶養之人口眾多一節（見本院卷第103頁），且本案刑期並非使被告定須與其子女分離，是以本院就將使其子女可能與被告分離之本案訴訟程序中，已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而給予利害關係人即兒童之父（即被告）參與並陳述有關兒童部分意見之機會，已了解其子女是否受被告扶養、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等情，將其未成年子女有無依賴被告扶養等有關兒童利益之量刑因子予以考量。依此，本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應無違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詣峰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

減輕其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

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

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